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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成都世源频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一次反馈意见》的回复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 

贵公司出具的《关于成都世源频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一次

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已收悉，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

商证券”、“主办券商”）作为主办券商，与成都世源频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世源股份”、“公司”或“股份公司”）、北京大成（成都）律师事务所（以

下简称“项目律师”）、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申报会

计师”）对反馈意见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与核查，并逐项落实后进行了书面

说明。涉及需要相关中介机构核查及发表意见的部分，已由各中介机构分别出具

核查意见； 

涉及对申请文件进行修改或补充披露的部分，已按照反馈意见要求进行了修

改和补充。 

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说明中的简称或名词释义与《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的

相同。有关项目律师、申报会计师的核查情况及意见详见后附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会计师的专项说明。 

本回复说明中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宋体（加粗）：反馈意见所列问题 

宋体（不加粗）：对反馈意见所列问题的回复 

楷体（加粗）：对公开转让说明书等申请文件的修改或补充披露部分 

现就反馈意见中提及的问题逐项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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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特殊问题 

1、请公司披露：报告期初至申报审查期间，公司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若存在，请说明资金占用情况，包括

且不限于占用主体、发生的时间与次数、金额、决策程序的完备性、资金占用

费的支付情况、是否违反相应承诺、规范情况。请主办券商、律师及会计师核

查前述事项，并就公司是否符合挂牌条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主办券商查阅了审计报告、公司与关联方的往来明细账，抽查了大额的资金

往来凭证及银行流水，报告期初至本回复意见签署之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关联方占用的资金往来情况如下所述： 

（1） 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关联方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资金拆出日期 资金流入金额 
最后一笔资金

结清日期 

备注 

夏春城 实际控制人 2014-05-31 10,000.00 2014-09-18 支取备用金 

夏春城 实际控制人 2014-08-27 20,000.00 2014-11-20 支取备用金 

夏春城 实际控制人 2015-01-02 50,000.00 2015-11-30 支取备用金 

成都晶标科技有

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

制的企业 
2014-06-19 89,683.82 尚未收回 

房屋租赁保证

金 

合计   169,683.82   

公司与成都晶标科技有限公司的交易系公司及子公司向其承租房屋用于生

产经营，公司日常与成都晶标科技有限公司的资金往来除向其支付房屋租赁保证

金外还包括支付经营租赁房屋的租金（含物业费和水电费），但租金为后付，因

此不存在资金占用。房屋租赁保证金 89,683.82 元全部为子公司黑土科技于租赁

期开始时垫付，全部记录于黑土科技账面。因黑土科技未支付 2016 年前两个月

房租 8,000.00 元，因此财务核算时将其与其他应收款中的房租保证金进行抵减，

截至 2016 年 2 月 29 日，公司及子公司合计应收成都晶标有限公司的款项为

81,683.82 元，此外公司应付成都晶标科技有限公司的房租均记录于其他应付款

科目。截至本回复意见签署之日，公司及子公司合计应收成都晶标科技有限公司

的款项余额为 85,683.82 元，其中包含黑土科技已计提并在会计核算时与其他应

收款抵减的 1 个月房租 4,000.00 元。 

（2） 其他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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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期间 资金拆出金额 资金结清金额 

陈卫 
股东、董事、副

总经理 

2014 年度 90,000.00 90,000.00 

2015 年度 191,500.00 191,500.00 

2016 年 1 月 1 日至本回复意

见签署之日止期间 
- - 

吴聿轩 

股东、董事、副

总经理、财务负

责人 

2014 年度 117,091.00 117,091.00 

2015 年度 98,000.00 98,000.00 

2016 年 1 月 1 日至本回复意

见签署之日止期间 
- - 

赵晓梅 
股东、董事、副

总经理 

2014 年度 186,000.00 186,000.00 

2015 年度 377,345.00 377,345.00 

2016 年 1 月 1 日至本回复意

见签署之日止期间 
109,000.00 109,000.00 

李冬亮 董事会秘书 

2014 年度 40,000.00 111,191.00 

2015 年度 94,500.00 94,500.00 

2016 年 1 月 1 日至本回复意

见签署之日止期间 
75,000.00 75,000.00 

黄俊淮 

监事会主席（自

2015 年 7 月 27

日起任，于 2016

年 7 月 12 日提

出离职） 

2014 年度 15,000.00 35,000.00 

2015 年度 - - 

2016 年 1 月 1 日至本回复意

见签署之日止期间 
- - 

姜晓梅 监事 

2014 年度 17,200.00 49,200.00 

2015 年度 69,240.00 69,240.00 

2016 年 1 月 1 日至本回复意

见签署之日止期间 
13,000.00 13,000.00 

合计  

2014 年度 465,291.00 588,482.00 

2015 年度 830,585.00 830,585.00 

2016 年 1 月 1 日至本回复意

见签署之日止期间 
197,000.00 197,000.00 

2014 年度李冬亮、黄俊淮和姜晓梅三人结清的资金除包含当年度借出的备

用金外，还包括期初结欠公司的备用金余额。 

公司拆借至实际控制人夏春城的资金主要系夏春城于公司正常经营过程中

借支的备用金，报告期内夏春城累计借支备用金 80,000.00 元，均已于报告期内

各期末前结清。报告期后至本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之日，未发生新的备用金借支

及其他资金往来。 

公司拆借至实际控制人夏春城控制的企业成都晶标科技有限公司的资金主

要系向其支付的房屋租赁保证金，该款项因仍处于租赁期内而尚未结算返还，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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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在租赁到期后双方将结清该款项。 

公司拆借至其他关联方的资金主要系公司正常经营过程中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借支的员工备用金，主要用于业务项目或办理公司业务，其中陈卫、赵

晓梅、李冬亮因负责公司日常接待、业务拓展等工作，因此发生较多备用金借支，

上述经营相关备用金均会在业务结束后及时结清。公司对员工借用的备用金并未

约定收取占用费或利息。截至本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之日，上述各关联方拆借资

金除应收成都晶标科技有限公司的房屋租赁保证金外，其余均已结清。 

有限公司期间，公司治理结构相对薄弱，公司进行股份改制后，经过主办券

商及相关中介机构的辅导，公司在制度上进行了完善，针对资金拆借、关联交易

制定了《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内部管理制度，避免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

金的情况发生，对资金的使用有了更加严格的规范。同时，公司股东均已出具承

诺，保证挂牌公司的独立性，不会利用股东权利或者实际控制能力及其他权利，

通过关联交易、垫付费用、提供担保及其他方式直接或者间接侵占公司资金、资

产，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自报告期期初至本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之日，公司股东及关联方借款主要用

于公司生产经营，不存在侵占公司资产或损害其他各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或变相占用公司资金、资产的情形及违反承

诺以及规范的情况；截至本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之日，各关联方的资金拆借除应

收成都晶标科技有限公司的房屋租赁保证金因未达到结算条件外，其余均已结清，

不会对公司的经营造成重大障碍。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第四节 公司财务会计

信息”之“八、关联方、关联方关系及关联方往来”之“（二）关联方往来”之“2、

偶发性关联交易”之“（2）资金往来”中增加以上披露。 

2、关于主要客户。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客户中包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多个研究所。（1）请公司补充披露与上述客户的合作模式，说明与上述研究所

是独立合作还是与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统一合作，并按照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公司口径合并计算报告期前五大客户。（2）请主办券商就此核查公司是否对大

客户存在依赖，并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 

（1）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客户中包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多个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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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各个研究所的合作模式如下： 

 公司与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下属各研究所分别独立合作，各研究所通过

自己独立的物资采购渠道与公司签订购售合同，并完成后续产品交付、验收、回

款等相关流程，公司并未与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统一合作。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公司现有二级单位 66 家，三级及以下单位 543 家，上市公司 8 家，分布在全国

26 个省、市、区。目前与公司建立合作关系的主要是 66 家二级单位中的各大研

究所，这些研究所均为独立运营，独立核算的主体。 

按照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口径合并计算报告期前五大客户如下： 

公司 2016 年 1-2 月对前 5 名客户的销售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金额 
占营业收入总

额的比例 

1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下属研究所   3,861,188.04  77.46% 

  其中：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一研究所   1,642,384.62  32.95%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九研究所   1,614,871.80  32.40%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研究所     495,726.50  9.94% 

  成都蓉威电子技术开发公司      94,700.85  1.90% 

  成都西科微波通讯有限公司      13,504.27  0.27% 

2 西安电子工程研究所     248,119.66  4.98% 

3 无锡华测电子系统有限公司     187,863.25  3.77% 

4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下属企业及研究所     187,264.96  3.76% 

 其中：航天恒星科技有限公司     116,666.67  2.34%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八五一一研究所      70,598.29  1.42% 

5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184,188.03  3.69% 

合计 4,668,623.94 93.66% 

公司 2015 年度对前 5 名客户的销售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金额 
占营业收入总

额的比例 

1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下属研究所  17,682,341.89  61.24% 

 其中：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九研究所  6,283,162.39  2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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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一研究所  3,580,119.66  12.40%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五十一研究所  2,298,803.41  7.96% 

 成都西科微波通讯有限公司 1,925,897.45 6.67%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研究所  1,735,042.74  6.01% 

 成都蓉威电子技术开发公司  1,227,350.43  4.25%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九研究所  566,752.14  1.96%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六研究所  58,376.07  0.20%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五研究所  3,418.80  0.01%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六研究所  3,418.80  0.01% 

2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下属研究所  2,870,581.16  9.94% 

 其中：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八五一一研究所  1,637,435.88  5.67% 

 北京无线电计量测试研究所  636,820.51  2.21% 

 北京航天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263,333.33  0.91% 

 北京遥感设备研究所  259,230.77  0.90% 

 航天恒星科技有限公司  65,213.67  0.23% 

 北京遥感设备研究所  8,547.01  0.03% 

3 西安电子工程研究所  1,820,068.38  6.30% 

4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683,247.84  2.37% 

合计 23,548,504.26 81.56% 

公司 2014 年度对前 5 名客户的销售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金额 
占营业收入总

额的比例 

1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下属研究所  7,223,418.80  40.21% 

 其中：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一研究所  2,167,435.90  12.06%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一研究所  1,848,888.89  10.29%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九研究所  1,545,128.21  8.60% 

 成都西科微波通讯有限公司  752,478.63  4.19%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研究所  512,820.51  2.85%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七研究所  145,299.15  0.81%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六研究所  82,564.10  0.46% 

 成都蓉威电子技术开发公司  64,102.56  0.36%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四研究所  36,324.79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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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五研究所  24,102.56  0.13%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四研究所  19,658.12  0.11%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六研究所  14,786.32  0.08%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八研究所  9,829.06  0.05% 

2 扬州海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47,264.96  11.40% 

3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下属研究所  1,559,914.53  8.68% 

 其中：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八五一一研究所  1,050,512.82  5.85% 

 北京无线电计量测试研究所  366,666.67  2.04%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二十五所  128,205.13  0.71% 

 贵州航天计量测试技术研究所  7,692.31  0.04% 

 航天恒星科技有限公司  6,837.61  0.04% 

4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1,137,606.84  6.33% 

5 西安电子工程研究所  1,061,965.81  5.91% 

合计 13,030,170.94 72.53% 

以上内容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公司业务”之“四、公司业务经营状况”

之“（二）公司产品或服务的主要消费群体、前五名客户情况”之“2、公司前五名

客户情况”中补充披露。 

（2）公司对前五大客户营业收入合计占比 2016 年 1-2 月、2015 年度和 2014

年度分别为 93.66%、81.56%和 72.53%，存在客户相对集中的情形。其中，公司

对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下属研究所营业收入合计占比 2016 年 1-2 月、2015 年

度和 2014 年度分别为 77.46%、61.24%和 40.21%。虽然公司对中国电子科技集

团公司下属研究所营业收入合计占比较高，但是由于公司并未与中国电子科技集

团公司统一合作，且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下属各研究所研究方向各不相同，均

为独立核算、独立运营的主体，公司与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下属各研究所为分

别合作，分别参加各研究所的招投标并获取订单，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公司对

单一研究所的依赖性，即使其中一家或几家研究所减少与公司的合作，对公司销

售不会造成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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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应收票据。（1）请公司补充披露各报告期末前五大应收票据出票

人的名称、期限、公司对其销售内容以及期后承兑情况。（2）请主办券商补充

核查应收票据是否具有真实交易背景、是否存在虚构票据行为，并发表明确意

见。 

回复： 

（1）请公司补充披露各报告期末前五大应收票据出票人的名称、期限、公

司对其销售内容以及期后承兑情况。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会计信息”之“五、期末主要资产

情况”之“（二） 应收票据”中补充披露报告期内各期末前五大应收票据信息，如

下所示： 

截至 2016 年 2 月 29 日应收票据前五名如下： 

单位：元 

出票人 承兑人 票面金额 到期承兑日 销售内容 期后承兑情况 

西安电子工程研究所 
兵工财务有限责

任公司 
1,302,000.00 2016-06-25 恒温晶振 已承兑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

五十一研究所 

中国电子科技财

务有限公司 
894,000.00 2016-05-24 频综模块 已承兑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八

五一一研究所 

航天科工财务有

限责任公司 
692,800.00 2016-03-29 恒温晶振 已承兑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八

五一一研究所 

航天科工财务有

限责任公司 
607,200.00 2016-10-21 恒温晶振 尚未到期 

北京无线电计量测试

研究所 

工商银行北京永

定路支行 
242,280.00 2016-06-05 频综模块 已承兑 

合计  3,738,280.00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应收票据前五名如下： 

单位：元 

出票人 承兑人 票面金额 到期承兑日 销售内容 期后承兑情况 

西安电子工程研究所 
兵工财务有限责

任公司 
1,302,000.00 2016-06-25 恒温晶振 已承兑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

五十一研究所 

中国电子科技财

务有限公司 
894,000.00 2016-05-24 频综模块 已承兑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八

五一一研究所 

航天科工财务有

限责任公司 
692,800.00 2016-03-29 恒温晶振 已承兑 

北京航天测控技术有 工商银行北京石 336,000.00 2016-02-15 频综模块 已承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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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票人 承兑人 票面金额 到期承兑日 销售内容 期后承兑情况 

限公司 景山支行古城分

理处 

北京无线电计量测试

研究所 

工商银行北京永

定路支行 
242,280.00 2016-06-05 频综模块 已承兑 

合计  3,467,080.00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无应收票据余额。 

 

（2）请主办券商补充核查应收票据是否具有真实交易背景、是否存在虚构

票据行为，并发表明确意见。 

主办券商查阅了审计报告、报告期内应收票据的科目明细账、银行存款科目

明细账，并抽查了报告期内大额应收票据对应的销售合同、发货单、客户签字的

验收文件、票据到期承兑的银行进账单等资料，通过执行以上核查程序，报告期

内公司的应收票据均有真实销售交易背景，不存在虚开票据行为。 

核查结论：经主办券商核查，报告期内公司收到的应收票据均有真实交易背

景，不存在虚构票据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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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申报文件的相关问题 

请公司和中介机构知晓并检查《公开转让说明书》等申报文件中包括但不

限于以下事项： 

（1）为便于登记，请以“股”为单位列示股份数。 

回复： 

已核实，已按“股”为单位列示股份数。 

（2）请列表披露可流通股股份数量，检查股份解限售是否准确无误。 

回复： 

截至本回复意见签署之日，因股份公司成立已满一年，因此股份限售情况发

生了变化，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一节公司基本情况”之“二、股票挂牌情

况”之“（二）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及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中更

新披露可流通股股份数量，已检查股份解限售无误。 

（3）公司所属行业归类应按照上市公司、国民经济、股转系统的行业分类

分别列示。 

回复： 

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将所属行业按照上市公司、国民经济、股转系统

的行业分类分别列示。 

（4）两年一期财务指标简表格式是否正确。 

回复： 

已核实，两年财务指标简表格式正确。 

（5）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披露挂牌后股票转让方式；如果采用做市转

让的，请披露做市股份的取得方式、做市商信息。 

回复： 

公司股票转让方式为协议转让，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一节公司基本

情况”之“二、股票挂牌情况”之“（一）股票挂牌基本情况”中披露。 

（6）历次修改的文件均需重新签字盖章并签署最新日期。 

回复： 

历次修改的文件已更新日期重新签署，并替换修改文件签字盖章页。 

（7）请将补充法律意见书、修改后的公开转让说明书、推荐报告、审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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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如有）等披露文件上传到指定披露位置，以保证能成功披露和归档。 

回复： 

已知悉，将按要求上传披露文件。 

（8）申请挂牌公司自申报受理之日起，即纳入信息披露监管。请知悉全国

股转系统信息披露相关的业务规则，对于报告期内、报告期后、自申报受理至

取得挂牌函并首次信息披露的期间发生的重大事项及时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披

露。 

回复： 

已知悉。 

（9）请公司及中介机构等相关责任主体检查各自的公开披露文件中是否存

在不一致的内容，若有，请在相关文件中说明具体情况。 

回复： 

经检查，各自披露文件中的内容一致。 

（10）请公司及中介机构注意反馈回复为公开文件，回复时请斟酌披露的

方式及内容，若存在由于涉及特殊原因申请豁免披露的，请提交豁免申请。 

回复： 

已知悉。 

（11）存在不能按期回复的，请于到期前告知审查人员并将公司或主办券商

盖章的延期回复申请的电子版发送至审查人员邮箱，并在上传回复文件时作为

附件提交。  

回复： 

已知悉。 

除上述问题外，请公司、主办券商、律师、会计师对照《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试行）》及《公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

式指引》补充说明是否存在涉及挂牌条件、信息披露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

的其他重要事项。 

  回复： 

经对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试行）》

及《公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式指引》，主办券商认为下列事项需要补充披露： 

申报期间公司监事、核心技术人员发生变动及股东成都共融众创企业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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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有限合伙）合伙人及合伙份发生变动，从而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间接持股发生变动，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相应章节进行补充披

露，具体情形如下： 

（1）监事、监事会主席及核心技术人员变动 

2016 年 7 月 12 日，公司监事会主席及核心技术人员黄俊淮提出离职申请。

2016 年 7 月 20 日 ，公司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提名王代全为公司监

事候选人。2016 年 7 月 21 日 ，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提请召开

选举监事的临时股东大会。2016 年 8 月 8 日 ，公司召开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选举王代全为公司监事。同日 ，公司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选举王代全为公司监事会主席。截至本回复意见签署日，本次监事变动正在工商

变更过程中。 

王代全先生基本情况如下：王代全先生，1985 年 11 月出生，中国籍，无境

外永久居留权。2009 年 7 月毕业于西华大学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本科学历。2009

年 9 月至 2010 年 6 月，任成都黑土科技有限公司设计师；2010 年 6 月至今，任

世源有限及公司设计师；2016 年 8 月至今，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根据王代全提供的声明并经主办券商核查，王代全先生具备监事的任职资格，

公司选举王代全为监事的程序合法合规。 

    根据公司说明，黄俊淮在离职之前，主要负责公司频综模块的研发项目，该

项目的相关技术不属于公司核心技术。黄俊淮离职后，公司已就其工作的交接做

好工作安排。 

根据公司说明并经主办券商核查，公司已制定关于研发项目全过程记录及研

发档案管理等的相关制度，包括：《档案管理（暂行）办法》、《技术文件管理

工作规范》、《文件控制程序》、《记录控制程序》。 

2016 年 7 月 18 日，根据黄俊淮签署的《确认函》，确认如下事项：“本人

在公司任职期间(2012 年 2 月至 2016 年 7 月 12 日)作为发明人的两项实用新型专

利（专利号:ZL 2014 2 0336018.4 和专利号:ZL 2014 2 0335988.2），为本人在公

司的职务发明，专利权利人皆为公司，且不存在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不存

在涉及本人利用在其他单位的职务发明或职务成果的情形。本人与公司不存在已



13 
 

经发生、未发生的关于知识产权方面的潜在纠纷或争议。另本人确认：本人已与

公司就工资结算及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所有问题与公司达成一致，且已一次性结

清。本人与公司不存在已经发生、未发生的任何潜在纠纷或争议。本人离职后将

严格遵守与公司签订的保密协议，确保公司利益不因本人离职受到损害。”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黄俊淮在离职之前负责的研发项目的相关技术不属于

公司核心技术，公司已安排相关人员负责黄俊淮辞职前的工作，公司已制定关于

研发项目全过程记录及研发档案管理等的相关制度，黄俊淮已签署与公司不存在

已经发生、未发生的关于知识产权方面的潜在纠纷或争议的确认函，且确认将严

格遵守与公司签订的保密协议并确保公司利益不因其离职受到损害。黄俊淮离职

后，公司核心技术人员还有 3 名，分别为夏春城、陈卫、田培洪。综上，核心技

术人员黄俊淮的辞职，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亦对本次

申报挂牌不构成实质性的法律障碍。 

（2）成都共融众创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伙人及合伙份变动 

根据共融众创的全体合伙人于 2016 年 2 月 29 日签署《成都共融众创企业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合伙补充协议》约定，黄俊淮因离职应将其所持有的共融众

创所持股份转让给共融众创执行事务合伙人夏春城或其指定方。2016 年 7 月 12

日，黄俊淮与夏春城签订《出资转让协议》，约定黄俊淮将其所持有共融众创的

全部出资 5.00 万元转让给夏春城。2016 年 7 月 18 日，根据黄俊淮签署的《确认

函》，确认如下事项：“本人于 2016 年 7 月 18 日已收到夏春城支付的上述全部

转让价款。此次转让真实有效，不存在任何已经发生、未发生的潜在纠纷或争议”。

经主办券商核查合伙份额转让款支付凭证，本次合伙份额转让已完成支付。 

2016 年 7 月 12 日，公司员工钟毓帅提出离职申请，根据 2016 年 2 月 29 日，

共融众创的全体合伙人签署《成都共融众创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伙补充

协议》约定，钟毓帅因离职应将其所持有的共融众创所持股份转让给共融众创执

行事务合伙人夏春城或其指定方。2016 年 7 月 12 日，钟毓帅与夏春城签订《出

资转让协议》，约定钟毓帅将其所持有共融众创的全部出资 2.00 万元转让给夏

春城。2016 年 7 月 19 日，根据钟毓帅签署的《确认函》，确认如下事项：“本

人于 2016 年 7 月 19 日已收到夏春城支付的上述全部转让价款。此次转让真实有

效，不存在任何已经发生、未发生的潜在纠纷或争议。经主办券商核查合伙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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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款支付凭证，本次合伙份额转让已完成支付。 

2016 年 8 月 19 日，公司员工赵鹏提出离职申请，根据 2016 年 2 月 29 日，

共融众创的全体合伙人签署《成都共融众创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伙补充

协议》约定，赵鹏因离职应将其所持有的共融众创所持股份转让给共融众创执行

事务合伙人夏春城或其指定方。2016 年 8 月 19 日，赵鹏与夏春城签订《出资转

让协议》，约定赵鹏将其所持有共融众创的全部出资 2.00 万元转让给夏春城。

2016 年 8 月 23 日，根据赵鹏签署的《确认函》，确认如下事项：“本人于 2016

年 8 月 23 日已收到夏春城支付的上述全部转让价款。此次转让真实有效，不存

在任何已经发生、未发生的潜在纠纷或争议。经主办券商核查合伙份额转让款支

付凭证，本次合伙份额转让已完成支付。 

2016 年 8 月 19 日，公司员工李东提出离职申请，根据 2016 年 2 月 29 日，

共融众创的全体合伙人签署《成都共融众创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伙补充

协议》约定，李东因离职应将其所持有的共融众创所持股份转让给共融众创执行

事务合伙人夏春城或其指定方。2016 年 8 月 19 日，李东与夏春城签订《出资转

让协议》，约定李东将其所持有共融众创的全部出资 2.00 万元转让给夏春城。

2016 年 8 月 23 日，根据李东签署的《确认函》，确认如下事项：“本人于 2016

年 8 月 23 日已收到夏春城支付的上述全部转让价款。此次转让真实有效，不存

在任何已经发生、未发生的潜在纠纷或争议。经主办券商核查合伙份额转让款支

付凭证，本次合伙份额转让已完成支付。 

以上合伙份额公司正在准备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截至本回复意见签署之日 ，

工商变更登记尚未完成。 

截至本回复意见签署日 ，成都共融众创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合伙

人及合伙份额信息如下： 

序号 合伙人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资 

（万元） 
出资形式 

出资比例

（%） 

身份情况 

1 夏春城 普通合伙人 71.00 货币 14.20 公司员工 

2 赵晓梅 有限合伙人 139.00 货币 27.80 公司员工 

3 吴聿轩 有限合伙人 30.00 货币 6.00 公司员工 

4 李冬亮 有限合伙人 26.00 货币 5.20 公司员工 

5 唐恺锶 有限合伙人 8.00 货币 1.60 公司员工 

6 李定超 有限合伙人 6.00 货币 1.20 公司员工 

7 王代全 有限合伙人 6.00 货币 1.20 公司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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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合伙人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资 

（万元） 
出资形式 

出资比例

（%） 

身份情况 

8 周敏 有限合伙人 6.00 货币 1.20 公司员工 

9 周建军 有限合伙人 8.00 货币 1.60 公司员工 

10 徐海蓉 有限合伙人 10.00 货币 2.00 公司员工 

11 邓福金 有限合伙人 2.00 货币 0.40 公司员工 

12 徐爽 有限合伙人 4.00 货币 0.80 公司员工 

13 高丹 有限合伙人 8.00 货币 1.60 公司员工 

14 何华 有限合伙人 4.00 货币 0.80 公司员工 

15 姜晓梅 有限合伙人 2.00 货币 0.40 公司员工 

16 王燕平 有限合伙人 20.00 货币 4.00 外部投资者 

17 黄东 有限合伙人 20.00 货币 4.00 外部投资者 

18 夏琰 有限合伙人 30.00 货币 6.00 外部投资者 

19 江勇男 有限合伙人 30.00 货币 6.00 外部投资者 

20 谭壮 有限合伙人 10.00 货币 2.00 公司员工 

21 何小红 有限合伙人 20.00 货币 4.00 外部投资者 

22 石广路 有限合伙人 10.00 货币 2.00 外部投资者 

23 李亚娟 有限合伙人 10.00 货币 2.00 外部投资者 

24 田培洪 有限合伙人 10.00 货币 2.00 公司员工 

25 江涛 有限合伙人 10.00 货币 2.00 外部投资者 

合计 — — 500.00 — 100.00  

共融众创合伙份额经过上述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夏春城持有

共融众创出资 71.00 万元，对共融共创持股比例为 14.20%。夏春城通过共融众创

间接持有公司 35.50 万股股份，间接持股比例为 3.09%。夏春城直接及间接合计

持有公司的股权比例为 58.92%。 

主办券商认为，除上述问题外，公司不存在其他需补充说明的涉及挂牌条件、

信息披露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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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对〈成都世源频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

的第一次反馈意见〉的回复》之公司签章页） 

 

 

 

 

 

 

 

 

 

 

 

 

 

 

 

 

 

 

成都世源频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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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对〈成都世源频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

的第一次反馈意见〉的回复》之主办券商签章页） 

 

 

项目小组成员签字： 

 

 

项目负责人签字： 

 

 

 

内核专员签字：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